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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案情回顾】
司机张某在驾驶私家车执行顺

风车订单过程中，与钱某驾驶的电
动车发生碰撞，造成钱某受伤及双
方车辆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后经
交警部门作出责任认定，张某承担
事故的全部责任，钱某不承担事故
责任。张某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
险和商业三者险300万元，本起事故
发生在保险期间内。张某除注册为

顺 风 车 司 机

外，还在多个网约车平台注册为网
约车司机且事发前频繁接单。保险
公司以该汽车改变非营运性质为由
拒赔商业险。双方争执不下，遂起
诉至法院。
【法官释法】

法院审理过后认为，顺风车服
务是一种基于共享经济模式的交
通方式，由合乘服务提供者事先发
布出行信息，出行线路相同的人选
择乘坐车主的小客车、分摊合乘部

分出行成本（如燃料费和通

行费）或免费互助的共享出行方
式。其与网约车的根本区别就在
于使用性质不同。网约车本质上
仍是出租车，其目的是营利，收费
较高，而顺风车则主要是为鼓励合
理利用车辆资源，减少交通拥堵和
环境污染，同时也为车主与合乘者
分摊油耗、通行费等成本，不具有
逐利性，与私家车在使用性质上并
无本质区别。

关于顺风车与网约车交叉情形
下是否发生非营运性质的改变，司
法中存在独立判断说和经历判断

说 两 种 观 点 。 前

者坚持以事发时的订单本身属性
单独判断车辆的使用性质。如果
事发时车辆正执行顺风车订单，则
未改变车辆非营运性质。而后者
认为只要车辆在保险期间内曾经
从事过网约车行为，即便仅执行过
一次网约车订单，就属于改变了非
营运性质。笔者认为，上述两种观
点均有失偏颇，应该对上述两种观
点予以折中。如网约车接单时间
较长，次数较多，只是事发时碰巧
在执行顺风车订单，那
么应认定已

变为营运性质。反之，如执行网约
车订单较少，时间较短，则宜认定
为未改变非营运性质。

本案中，张某事发前在多个网
约车平台注册为网约车司机，且执
行网约车订单频次较高，理应被认
定为已发生质的营运性改变，明
显加 大 了 运 行 风 险 ，故 保 险 公
司 有 权 依 法 拒 赔 商
业险。

私家车接单发生事故影响车险理赔吗

【案情回顾】
原告蒋某甲于 2019 年起诉

被告蒋某乙、蒋某丙（原告的两
个儿子），要求支付赡养费，经
法院调解，蒋某乙、蒋某丙每人
每月各支付蒋某甲 400 元赡养
费，并各半分担其医疗费用，两
儿子后按约履行了对蒋某甲的
赡养义务。2023 年，蒋某甲认
为现在物价上涨，其没有固定
收 入 ，每 月 林 林 总 总 开 支 要
2000 多元，故要求蒋某乙、蒋某
丙增加赡养费。法院经审理认
为，成年子女对缺乏劳动能力
或 生 活 困 难 的 父 母 有 赡 养 义
务，但该义务应以适度和必要
为前提，并结合本地社会经济
发展水平、生活水平、赡养人的
家庭条件以及被赡养人的生活
情况确定。
【法官释法】

父母要求子女增加赡养费

是否应支持，重点应看其目前赡
养费数额是否可以满足其生活
需要。具体可以从以下三个方
面综合考虑：

原先确定的赡养费是否过
低。赡养费的数额应综合考虑
被赡养人的年龄、身体状况、劳
动能力以及本地生活消费水平
等情况予以确定。本案中，原告
蒋某甲在离婚时分得部分财产，
加上蒋某乙、蒋某丙每月各支付
400 元赡养费，原告蒋某甲现有
经济状况，已基本满足当地基本
生活水平的需要，并且原告虽诉
称现有赡养费过低，但也并未举
证加以证明。

被赡养人自身的收入、支
出情况是否发生明显的变化。
如果被赡养人的收支发生明显
变化，特别是收入减少、支出增
加则应考虑增加赡养费。日常
生活中，被赡养人年龄偏大，收

入增加的可能性较低，反之，因
生病就医、用药治疗可能导致
支出增加。本案中，原告 2004
年因头部受伤进行手术治疗，
2017 年经鉴定术后遗有额部颅
骨凹陷畸形构成人体损伤十级
伤残，此情形均发生在 2019 年
纠纷调解前，并非新发生的情
形，并且原、被告在 2019 年调解
书中确定：蒋某乙、蒋某丙各半
负担蒋某甲产生的医疗费用。
由此可见，被赡养人自身的收
入、支出情况未发生明显的变
化。

赡养人的经济负担能力。
被赡养人提出的赡养费诉求应
考虑赡养人收入、支出情况，一
般情况下赡养人除了承担赡养
义务还需承担抚养义务，如果
赡养费过高会对赡养人正常家
庭生活造成影响。本案中，被
告蒋某乙收入 7000 元左右，每

月偿还贷款 10000
元左右，育有两个
孩子。蒋某丙月收
入 6500 元，每月偿还
贷款 4000 元左右，育
有一个孩子。可见，
本案两名被告收入并
不是很高，经济负担能
力 一 般 。 蒋 某 甲 自
2018 年 4 月以来，有售
房款、房屋租金、收回债
权、被告给付的赡养费等
收入 50 万元左右，离婚时
虽有负债，但其分得的财
产足以偿还，其目前生活
水平明显与当地生活水平
不相符。蒋某甲目前生活
水平明显超出当地生活水
平，亦无充分证据证明发生
新的情形致使其目前赡养费
数额不足以满足其生活需求，
遂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父母可以要求子女增加赡养费吗

【案情回顾】
原告李某与被告高某系邻居关

系。2021 年 9 月，高某家房屋倒塌砸
至李某家外墙，致李某家外墙多处裂
缝，李某及时报警并与高某协商赔偿
问题未果。

2022年1月，李某诉至法院，要求
高某修复好自己家损坏的外墙、恢复
原状，如不能恢复原状，要求高某承担
恢复院墙的费用。法院经审理对高某
家房屋墙体倒塌导致李某家墙体受损
的事实予以认定，但因其墙体相关修

复费用尚未实际发生，也未采取司法
鉴定以确定具体修复（或重建）的费用
金额，依法判决驳回李某的诉讼请
求。并告知李某可待损失确定后另行
主张。2023 年 1 月，李某再次诉至法
院，请求判令被告高某赔偿院墙修复
费用7000元；被告辩称原告主张的修
复费用7000元无任何依据。

法院经审理认为，李某主张修复
院墙共花费7000元，有施工人员给其
出具的收条及现场施工照片、施工协
议书等证据予以佐证，且花费的金额
并未超过当地平均水平，故对于李某

要
求高某承担修复院墙费
用7000元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
【法官释法】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李某家院墙
的修复费用是否需要经过司法鉴定
予以确定，本案认为，该案不需要必
须经过司法鉴定，主要基于以下三点
考虑：

司法鉴定是否必要的考量。该
案李某、高某均未申请对院墙损失情

况进行鉴定，也不愿意预交鉴定费
用。经承办法官询问法院负责鉴定
的工作人员，如果启动鉴定程序，需
要对案涉院墙是否是危墙（有无重建
必要）以及修复费用（或重建费用）进
行鉴定，鉴定费用可能数千元，诉讼
标的本来仅7000元，鉴定费用有可能
高于案件标的，会加重当事人负担，
故承办法官认为如能确定损失，可不
启动鉴定程序。

损失不经过鉴定能否确定。案件
审理过程中，经法院工作人员前往李
某家现场勘验，又与当地三名资深从

事
建筑工作人员进行调
查谈话，李某主张的该
费用数额也低于市场平
均水平。另外，李某已
请施工队对院墙进行修
复，花费费用 7000 元，有
施工人员给其出具的收条
及现场施工照片、施工协

议书等证据予以证明，故可认
定李某损失为7000元。

减少当事人诉累的考量。
该案在立案之前已经过一次诉
讼。当事人再次起诉至法院，双
方虽均未申请对损失进行鉴定，
但已经提供墙体相关修复费用的
证明材料，该案已经前后历时两年
多，如果再以未采取司法鉴定以确
定具体修复（或重建）的费用金额为
由驳回原告诉请，或者做当事人工作
启动鉴定程序，花费几个月的时间进
行鉴定，容易造成当事人诉累。

修复费用是否需司法鉴定确定

在二手电商平
台上购买心仪的商品时，

对方要求在平台外下单购买，你是否
会为了“顺利交易”而听从卖家的“建议”？近
日，厦门警方公布了一起网络虚假购物案例，为
抱有侥幸心理的买家敲响了警钟。

今年4月，厦门市民王女士在浏览某平台
时看到有人出售相机。因正好中意该相机，
王女士便“私聊”对方询问。对方称因双方不
在同一城市，交易需要通过某二手平台进行
交易。

在随后的交谈中，对方发来一个链接，
由于该链接下的页面与某知名二手交易平
台界面极其相似，王女士就在界面上“下
单”了。在支付阶段，第三方支付工具提
示王女士正在给某直播软件充值，这让
王女士起了疑心。对方表示，因为是“脱
离原平台进行交易”，因此必须通过直
播充值的方式才行。尽管有所疑虑，王
女士还是充值了4500元。

在王女士转账后，对方又称王女
士与其他人“重复下单”了，因此要重
新发起交易。王女士旋即要求对方
先退还此前充值的4500元。“您添加
一下我们的‘退款客服’QQ号，由他
为您办理‘退款’。”在对方层层引导
下，王女士下载了一款会议软件，
之后“财务人员”以“退款过程需要
记录”为由要求王女士加入会议
室并打开了屏幕共享功能。

在此之后，对方以“核验账
户安全”为由又让王女士向自己
的银行卡里转账 30000 元。转
账完成后，一条银行发来的短
信 验 证 码 通 知 在 屏 幕 中 弹
窗。不一会儿，王女士的银行
账号被转出 30000 元。直到
这时，王女士才意识到自己
被骗并报警。

警方表示，王女士遭遇的是典型的网络虚假
购物诈骗，不法分子一般会诱导用户离开官方平
台并进入伪造的“虚假平台”，并以“充值”“退款”
等为由诱使买家不断进行转账，最终造成受害者
财产损失。

警方提醒，不法分子为了更容易实施诈
骗，一般会要求买家脱离原官方平台的担保交
易，其间会以“不在同一城市”“其他平台有优
惠”等说辞进行诱导，群众对此不应轻信。在
进行网络交易时，要记住“两不要”——不要
在交易信息发布的官方平台外进行交易、不
要在收到货品前确认收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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